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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等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

事前召开专门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

事项，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，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借款，有力保障日常生产经

营的资金需求，有效缓解公司资金支出压力，降低融资成本。本

次关联交易定价兼顾双方权益前提下协商确定，借款利率低于市

场贷款利率水平，且两个月内偿还给予免息，充分体现了控股股

东对公司的大力支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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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专属《惠天热电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关

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的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
 

 

梁杰             、李卓             、王世权              

 

2023年11月27日 


